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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梓橦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结果 

（一）实际授予基本情况 

1、授予日：2023年8月25日 

2、登记日：2023年10月19日 

3、授予价格：3.21元/股 

4、实际授予人数：36人 

5、实际授予数量：240.00万股 

6、股票来源：四川梓橦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从二级

市场回购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二）实际授予明细表 

公司2023年股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或“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分配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拟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本激励计划

首次授出权益

数量的比例 

占本激励计

划公告日公

司股本总额

的比例 

1 唐铣 董事长 70.00 29.17% 0.48% 

2 李云 董事、总经理 30.00 12.50% 0.20% 

3 王波宇 董事 15.00 6.25% 0.10% 

4 陈健 副总经理、研发总监 10.00 4.17% 0.07% 

5 段立平 董事、财务总监 6.00 2.50% 0.04% 



6 曾培玉 董事、董事会秘书 6.00 2.50% 0.04% 

杨利俊等 30 名核心员工 103.00 42.92% 0.70% 

合计（共 36人） 240.00 100.00% 1.64% 

注：1、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除唐铣先生外，本激励计划拟

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其他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

子女。 

2、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30%。本激

励计划中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累计未超过本激励计划

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1%。预留权益比例未超过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权益数量的 20%。 

3、以上合计数据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保留两位小数。 

本次登记完成的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明细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实际授予限制

性股票数量

（股） 

实际授予数量

占首次授予总

数量的比例 

实际授予数量

占授予后总股

本的比例 

1 唐铣 董事长 700,000 29.17% 0.48% 

2 李云 董事、总经理 300,000 12.50% 0.20% 

3 王波宇 董事 150,000 6.25% 0.10% 

4 陈健 副总经理、研发总监 100,000 4.17% 0.07% 

5 段立平 董事、财务总监 60,000 2.50% 0.04% 

6 曾培玉 董事、董事会秘书 60,000 2.50% 0.04% 

7 张婷 核心员工 100,000 4.17% 0.07% 

8 陈应平 核心员工 100,000 4.17% 0.07% 

9 黄学兵 核心员工 90,000 3.75% 0.06% 

10 邹伟 核心员工 80,000 3.33% 0.05% 

11 王族杰 核心员工 80,000 3.33% 0.05% 

12 蒋燕 核心员工 60,000 2.50% 0.04% 

13 杨利俊 核心员工 40,000 1.67% 0.03% 

14 齐玮 核心员工 40,000 1.67% 0.03% 

15 王磊 核心员工 40,000 1.67% 0.03% 

16 唐丽 核心员工 35,000 1.46% 0.02% 

17 张义发 核心员工 30,000 1.25% 0.02% 

18 曾忠健 核心员工 30,000 1.25% 0.02% 

19 郭玉莲 核心员工 30,000 1.25% 0.02% 

20 魏巍 核心员工 30,000 1.25% 0.02% 



21 梅红旺 核心员工 20,000 0.83% 0.01% 

22 何红成 核心员工 20,000 0.83% 0.01% 

23 韩进 核心员工 20,000 0.83% 0.01% 

24 刘宇 核心员工 20,000 0.83% 0.01% 

25 何成阳 核心员工 20,000 0.83% 0.01% 

26 杨之建 核心员工 20,000 0.83% 0.01% 

27 罗扬清 核心员工 20,000 0.83% 0.01% 

28 黄丁 核心员工 15,000 0.62% 0.01% 

29 杨丽凤 核心员工 15,000 0.62% 0.01% 

30 余羚梦 核心员工 15,000 0.62% 0.01% 

31 邹赓 核心员工 10,000 0.42% 0.01% 

32 曾琬 核心员工 10,000 0.42% 0.01% 

33 刘涛 核心员工 10,000 0.42% 0.01% 

34 王彰武 核心员工 10,000 0.42% 0.01% 

35 曹礼平 核心员工 10,000 0.42% 0.01% 

36 涂吉送 核心员工 10,000 0.42% 0.01% 

（三）本次授予结果与拟授予情况的差异说明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结果与拟授予情况不存在差异。 

二、 解除限售要求 

（一）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情况 

1、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54个月。 

2、本激励计划的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分别为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

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36个月。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

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当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或递延至下期解除限

售。限售期满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

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



回购。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

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可解除限售数量占

获授权益数量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

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

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

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等

而取得的股份同时限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的解

除限售期与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相同。若届时公司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进行回购的，则因前述原因获得的股份将一并回购。 

3、本激励计划的额外限售期 

（1）所有限制性股票的持有人在每批次限售期届满之日起的 6 个月内不以

任何形式向任意第三人转让当批次已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2）所有限制性股票持有人在限售期届满之日起的 6 个月后由公司统一办

理各批次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事宜。 

（3）为避免疑问，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在额外限售期内发生异动

不影响限售期届满之日起的 6 个月后公司为激励对象办理当批次已满足解除限

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事宜。 

（二）解除限售条件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 2023-2025 年三个

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

期 

考核 

年度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            

解除 

限售期 

2023年 

公司需要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1)以 2022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3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10%                 

(2)以 2022年净利润为基数，2023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0% 

第二个           

解除 

限售期 

2024年 

公司需要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1)以 2022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4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20%                 

(2)以 2022年净利润为基数，2024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20% 

第三个             

解除 

限售期 

2025年 

公司需要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1)以 2022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5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30%                 

(2)以 2022年净利润为基数，2025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30% 

注：（1）“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口径以经会计师事务所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为准，其中“净利润”指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且剔除公司及子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实

施所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作为计算依据，下同。 

（2）上述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涉及的业绩目标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预测和实质承诺。 

2、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根据公司内部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实施，届时依照

激励对象的考核结果确定其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层面考核系数按下表考核结

果确定：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结果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个人层面考核系数 100% 80% 0 

在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的前提下，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

个人层面考核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由于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不能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之和回购。 

三、 授予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授予对象持股情况对比 

序号 姓名 

授予前直接持股数量 授予后直接持股数量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限售股数量

（股）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限售股数量

（股） 

1 唐铣 32,925,730 22.47% 24,694,298 33,625,730 22.94% 25,394,298 

2 李云 1,285,066 0.88% 963,800 1,585,066 1.08% 1,263,800 

3 王波宇 0 0 0 150,000 0.10% 150,000 

4 陈健 2,696,534 1.84% 2,022,401 2,796,534 1.91% 2,122,401 

5 段立平 0 0 0 60,000 0.04% 60,000 

6 曾培玉 92,134 0.06% 69,101 152,134 0.10% 129,101 



7 张婷 0 0 0 100,000 0.07% 100,000 

8 陈应平 55,737 0.04% 0 155,737 0.11% 100,000 

9 黄学兵 0 0 0 90,000 0.06% 90,000 

10 邹伟 0 0 0 80,000 0.05% 80,000 

11 王族杰 0 0 0 80,000 0.05% 80,000 

12 蒋燕 0 0 0 60,000 0.04% 60,000 

13 杨利俊 0 0 0 40,000 0.03% 40,000 

14 齐玮 0 0 0 40,000 0.03% 40,000 

15 王磊 0 0 0 40,000 0.03% 40,000 

16 唐丽 0 0 0 35,000 0.02% 35,000 

17 张义发 45,180 0.03% 0 75,180 0.05% 30,000 

18 曾忠健 0 0 0 30,000 0.02% 30,000 

19 郭玉莲 0 0 0 30,000 0.02% 30,000 

20 魏巍 0 0 0 30,000 0.02% 30,000 

21 梅红旺 0 0 0 20,000 0.01% 20,000 

22 何红成 0 0 0 20,000 0.01% 20,000 

23 韩进 0 0 0 20,000 0.01% 20,000 

24 刘宇 0 0 0 20,000 0.01% 20,000 

25 何成阳 0 0 0 20,000 0.01% 20,000 

26 杨之建 0 0 0 20,000 0.01% 20,000 

27 罗扬清 0 0 0 20,000 0.01% 20,000 

28 黄丁 0 0 0 15,000 0.01% 15,000 

29 杨丽凤 0 0 0 15,000 0.01% 15,000 

30 余羚梦 0 0 0 15,000 0.01% 15,000 

31 邹赓 0 0 0 10,000 0.01% 10,000 

32 曾琬 0 0 0 10,000 0.01% 10,000 

33 刘涛 0 0 0 10,000 0.01% 10,000 

34 王彰武 100 0 0 10,100 0.01% 10,000 

35 曹礼平 0 0 0 10,000 0.01% 10,000 

36 涂吉送 0 0 0 10,000 0.01% 10,000 



（二）公司股权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持股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31,731,319 21.65% 2,400,000 34,131,319 23.29% 

无限售条件股份 114,829,761 78.35% -2,400,000 112,429,761 76.71% 

总股本 146,561,080 100% 0 146,561,080 100%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变动情况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唐铣先生

的持股比例由 22.47%变为 22.94%；本激励计划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更。 

四、 验资情况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23年9月20日出具了中汇验字

[2023]9268号《验证报告》，截至2023年9月14日止，公司已收到激励对象以货币

资金缴纳的限制性股票认购款合计人民币7,704,000元。 

五、 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确认

书》； 

（二）《四川梓橦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认购资金到位情况

验证报告》 

 

四川梓橦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20日 


